
115年非亞奧運績優運動選手
參賽及訓練經費補助

申請注意事項
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全民運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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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有關申請115年非亞奧運績優運動選手參賽及訓練經費補助，請各申請單位以114年績優成績

(如114年原住民運動會等)或最近一屆（113年全民運動會、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等）績

優成績申請。

二. 請於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前填具申請表(本局官網自行下載)，並檢具比賽或訓練計畫書、

獎狀影本及戶籍謄本寄送至本局全民運動科(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0號)，標題：「申

請115年非亞奧運績優運動選手經費補助」，並將電子檔寄至承辦人信箱：

pd4338@gov.taipei，以利查核及後續聯絡。

三. 申請表下載：本局官網/業務資訊/常用表單下載

四. 新申請單位請加入官方Line 帳號(ID：@482kjlcj)以利後續聯絡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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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六. 申請資格如係經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指派代表國家參加比賽者，須另檢附運動部相關證明

文件(如選訓會議紀錄及具運動部核定文號之國手資格證明)。

七. 本市績優運動選手申請國內外參賽或國內外訓練經費補助，每年度每人每項以一次為限

（兼項選手請務必注意），另申請國內外參賽須符合要點第2點所規範之賽事。

八. 明年度5月份之「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」及10月之「全民運動會」不可作為國內參賽申

請賽事。

九. 核定後如有變更比賽或訓練計畫書之必要者，應於比賽或訓練期程開始辦理十四日前以書

面敘明理由並檢具修正計畫，報本局核定後，始得執行。

十.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上開變更每人每項以一次為限，請務必審慎評估相關可行性。

3



注意事項

十一.綜合參賽訓練需求、效益及上年度核定、核銷情形，本年度衡酌單項補助一致性原則(如

考量教練費/營養費)及補助效益性進行核定；屬個人用品者，原則不予核定。

十二.申請國外參賽及國外訓練者，以國外參賽優先核定。

十三.設備經費資源分配較有限，部分申請案考量效益性則不予補助，另查前一年度業核定類別

非屬高耗損性、具競賽使用需求者亦不予補助。

十四.同一期間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相關性質補助者(如本局基層訓練站等)，本局「得」不予

補助。

十五.受補助選手應依本局核定之比賽或訓練計畫書執行，且於參賽或訓練期間，戶籍不得遷出

本市，另除有特殊緣由外，不得拒絕本市代表隊徵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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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單填寫注意事項
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全民運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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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成績證明請附上要點第3點提及賽事之獎狀影本

（取符合資格之最佳成績）

➢ 申請補助資格請填符合要點第3點第幾項（如下圖）

➢ 若為學校或協會代為申請，請另附選手委任書。

➢ 若為選手自行申請，請自行刪除協會及學校欄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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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實施方式請詳實填寫

➢ 請依照需求強度依序填寫申請補助之項目，並附上相

關估價資訊（收費價目表或估價單等）

➢ 所有項目名稱請務必參照補助項目（如上圖）填寫，

品名細項請列於備註欄位

國內外訓練補助項目：

交通費(國內含油料費/國外含機票費)、膳宿費、保險費、

營養費、教練費、訓練耗材費、器材租用費、器材設備購

置費、運動防護用品費、競賽設備器材之油料費及場地使

用費。

國內外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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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學校或協會代為申請：四格皆須用印

➢ 個人申請：僅需於承辦人及單位負責人處用印

➢ 訓練實施方式請詳實填寫

➢ 請務必敘明國外移地訓練之必要性，以利委員評估審核。

國內外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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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請依照需求強度依序填寫申請補助之項目，並附上相

關估價資訊（收費價目表或估價單等）。

➢ 請注意核銷須提供相關單據，請審慎評估所申請項目

是否有單據可供後續核銷。

➢ 所有項目名稱請務必參照補助項目（如下圖）填寫，

品名細項請列於備註欄位

國內外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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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訓練補助項目：

交通費(國內含油料費/國外含機票費)、膳宿費、保險費、

營養費、教練費、訓練耗材費、器材租用費、器材設備購

置費、運動防護用品費、競賽設備器材之油料費及場地使

用費。



➢ 賽事須符合要點第2點所訂條件。（如下圖）

➢ 後續如有變更比賽計畫書之必要者，應於比賽期程開

始十四日前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修正計畫，報本局

核定後，始得執行。

國內外參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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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請依照需求強度依序填寫申請補助之項目，並附上相

關估價資訊（收費價目表或估價單等）。

➢ 請注意核銷須提供相關單據，請審慎評估所申請項目

是否有單據可供後續核銷。

➢ 所有項目名稱請務必參照補助項目（如下圖）填寫，

品名細項請列於備註欄位

國內外參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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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參賽補助項目：

交通費(國內含油料費/國外含機票費)、膳宿費、保險費、

報名費、營養費、教練費、器材租用費、運動防護用品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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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賽事須符合要點第2點所訂條件。（如下圖）

➢ 後續如有變更比賽計畫書之必要者，應於比賽期程開

始十四日前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修正計畫，報本局

核定後，始得執行。

國內外參賽

➢ 請詳實填寫並務必敘明參賽之必要性，以利委員評估審

核。



➢ 請依照需求強度依序填寫申請補助之項目，並附上相

關估價資訊（收費價目表或估價單等）。

➢ 請注意核銷須提供相關單據，請審慎評估所申請項目

是否有單據可供後續核銷。

➢ 所有項目名稱請務必參照補助項目（如下圖）填寫，

品名細項請列於備註欄位。

國內外參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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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參賽補助項目：

交通費(國內含油料費/國外含機票費)、膳宿費、保險費、

報名費、營養費、教練費、器材租用費、運動防護用品費。



➢ 請依照需求強度依序填寫申請補助之項目，並檢附估

價單（需寫明品項內容（型號等）並附上照片佐證）。

➢ 前一年度業核定類別非屬高耗損性、具競賽使用需求

者亦不予補助。

➢ 如為多人申請，請敘明設備使用人員。

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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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請確實填寫，以利委員評估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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